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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名詩卑設建萬千玉 

劃計年五訂簽邦聯詩卑

(
東
京
美
聯
社
電)
日 
然
後
於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離
大
阪
返
成
。 

本
外
務
省
說-

中

國

副

總

理
(
東
京
法
新
社
電)
中
國
副
總
理
鄧 

鄧
小
平
在
十
月
二
十
亠-
日
至 
小
平
和
他
的
夫
人
卓
琳
，
將
於
十
月
二
十 

二
十
九
日
訪
問
日
本
期
間
，
二
日
至
二
十
九
日
在
四
十
二
名
龍
從
人
員 

將
會
晤
日
本
天
皇
裕
仁
、
首 
的
陪
同
下
，
作
爲
日
本
政
府
的
正
式
責
實 

相
福
田
赳
夫
和
其
他
官
員
。
訪
問
日
本
。

外
務
省
說
，
假
如
日
本 

他
的
鶴
從
人
員
將
包
括
全
國
人
民
代

中
和
平
友
好
條 
表
大
會
副
委
員
長
，
中
日
友
協
會
長
廖
承

國
會
批
准

約
，
變
方
則
將
在
鄧
小
平
訪
志
及
其
夫
人
經
普
椿
。
經
普
椿
是
友
好
協 

期
內
交
換
批
准
文
件
。
該 
會
會
員
。

條
約
是
、
月
十
二
日
在
北
京 

其
他
中
國
官
員
中
有
外
交
部
長
黃
華 

箱

.n
的
一 

及
其
夫
人
何
理
良
，
副
外
長2
念
龍
及
其

外
務
省
發
言
人
說
，
裕 
夫
人
王
珍
。
何
理
良
是
外
交
部/
約
司
副 

仁
天
皇
和
良
子
皇
后
將
接
見 
司
長
。
王
珍
是
外
交
部
新
聞
司
副
司
長
。

，
鄧
先
生
與
他
的
一 
行
人
員

鄧
小
平
及
其
夫
人
，
並
計
劃 
十
月
廿
四

在
皇
官
設
午
宴
招
待
。
該
省 
開
始
與
各
方
面
的
政
治
、
企
業
領
袖

1#

行

官
員
說
，
這
次
接
見
暫
定
於 
會
談

(
東
京
路
透
社
電)
日
本
廣
播
公
司

十
月
二
十
三
日 »
行
，
當
天 

稍
早
，
鄧
小
平
和
福
田
預
定 

代
表
兩
國
交
換
批
准
文
件- 

鄧
小
平
訪
日
期
間
暫
定

在
此
間
說
，
各
方■
目
的
鄧
小
平
副
憲
理 

本
月
日
本
之
行
，
中
國
正
準
備
進
行
電
視 

實
況
報
道
。

▲
(
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美IE

參
議

日
程
的
其
他
主
要
項
目
有
：
員
愛
德
華
•
肯
尼
迪
正
激
起
新
的
推
測
， 

二
十
三
日
與
福
田
會
談
，
二
預
料
他
將
爭
奪
民
主
黨
提
名
，
競
選
一
九

十
四 

與
反
對
黨
和
國
會
領
導
人
會
談
，
八0
年
美
國
總
統
• 

二
十
五
日
與
福
田
・
行
第
二
次
或
最
後
一 

不
管
是
否
故
意
，
肯
尼
迪
予
人
這
樣 

次
會
談
，
並
於
宜
天
稍
後 »
行
記
者
招
待 
的
印
象
，
他
正
奠
下
政
治
基
礎
，
向k
特

會
・ 

總
統
爭
奪
在
白
宮
連
任
的
企■
進
行
挑
戰 

鄧
小
平
一
行
預
定
於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•

.
明

日

中

午

命

令

生

效

待

總

督

^
m

闘 1

/

C

(
綜
合
温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國
會
一
卜
議
院
咋
晚
緊
急
會
議
，
三
讀
通
過
立
法
下
令
內
勤 

郵
員
工
會
在
廿
四
小
時
內
立
即
復
工
，
違
命
而
仍
龍
工
者
每
人
罰
款 
一 
百
元
；
工
會
各
領
袖 

則
罰
款
二
千
五
百
元
外
加 

I®
工
每
日
罰
款
五
百
元
；
工
會
則
罰
款 
一 
萬
元 
外
加
每
日
罰
款
- 

一 
千
元
。政

府
該
項
提
案
獲
得
保
守
黨
全
力
支
持
，
故
得
以
順
句
迅
速
通
過
。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今
晨
十
一
時
急
電)
上
議
院
今
展15

强
批
准F
「
下
令
郵
員
復
工
」

提
案
，
該
提
案
俟
總
督
簽
字
後
，
卽
可
下
令 

在
星
期
四
中
午
卜
二
時
零
一 
分
正
式
生
效
執

之
良
機
已
經
無
多
，
頂
多
詆
有
-
年
時
間
，

美
建
交
已
經
迫
近
，
加
拿
大
推
進
中
加
貿
易 

故
必
須
把
握
良
機
。

林
域
士
說
：
此
次
加
國
工
商
領
袖
訪
華 

團
訪
問
中
國 M
天
半
，
成
就
超
過
已
往
訪
華 

加
國
官
商
四
個
半
月
之
所
得
。

狄
瑪
利
說
：
中
國
之
領
袖
人
土
銳
意
實 

行
現
代
化
，
急
需
外
來
科
技
與
貿
易
，
加
國 

在
此
方
而
應
是
機
會
。

狄
騙
里
之
「加
拿
大
動
力
公
司
」
此
次
已
獲 

得
向
中
國
出
售
新
門
用
紙
漿
長
期
合
同
，
同 

行
訪
華
之 t

ti
位
工
商
領
袖
亦
各
別
與
中 

專
業
人
士
接
治
有
成
。

「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公
司
」
預
事
長
辛
奇 

烈
說
，
已
經
與
中
國
民
航
局
初
步58

議
預
定 
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夏
天
爲
中
加
直
接
通
航
時
間 

，
由
「
加
太
」
航
機
直
飛
中
國
至
北
京
匕
喜 

廣
州
等
主
要
城
市
，
「
加
太
」
並
將
以
助
中 

訓
練
旅
舘
管
理
及
観
光
事
業
人
員
，
以
助 

展»
中
國86

光
工 1
。

狄
寿
里
說
，
中
加
互
惠
買
易
在
未
來
七 

年
中
將
達
一
百
億
元
臺
無
問
題
。
中
國
表
示 

可
以
向
加
拿
大
輸

Hi
石
油
，
食
品
及
淆
費
品 

，
換
取
加
國
最
新
科
技
。

林
達
光
博
士
說
：
中
國
出
產
之
石
油
含 

有
高
度
之
石 

111
成
份
，
適
宜
賣
給
加
筝
大■
 

售
給
有
煉
油
廠
之
第
三
國
，.例
如
日
本
等
工 

業
國
重
煉
，
而
無
須
在
加
國
重
煉
。 

釁
碧
架 « 苦陶杜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前
首
相
戴
芬
碧 

架
昨
日
欣
聞
保
守
黨
在
補
選
大
勝
，
他
說
此 

次
可
以
用"
社■
駡
他
之
口
頭
譚
「

11:
界
輪

行
。

內
動
郵
員
工
會
今
晨
有• 
千
人
包
圍
國 

會
吶
喊
示
威
，
高
喊
斷
然
違
抗
復
工
法
书
， 

聲
明
「
不18

後
果
」
及
「
同
歸
於
盡
」
。
他 

門
警
告
政
府
勿
立
法
下
令
復
工
，
办
要
求
談 

判
解
决
。

雲郵員仍派政府赤 

(
雲
巾
加
新
社
電)
雲
市
郵
員
表
示
在 

罷
工
期
間
仍
將
派
送
老
人
之
養
老
金
支
票
及 

社
會
福
利
金
支
票
。

卑
詩
勞
聯
與
雲
市
郵
務
工
會
及
公
務
員 

工
會
聯
盟
等
昨
晩
緊
急
會
議
後
决
定
仍
爲
老 

人
及
窮
人
服
務
。

二
工
商
訪
華
團
團
長
狄
瑪
里

J

卷 第

賑

(
歳
次
戊
午
年
九
月
大
 

十
七
日
 

零
售
每
份
貳
毫
 

每
月
四
元
 

Iollllm==0====
三5-==
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g
一三三.三0
三三in

三3
三三三三？
三三} 

今年公倩利息提高2  

:
暨"提案借量持 

(
本
報
訊
)
據
電
視
新
聞
，
聯
邦
一 

財
長
基
利
甸
咋
日
宜
佈
今
年
公
債
利
息 
一 

從
現
有
之
八
厘
半
提
高
爲
九
厘
二
五
， 

以
配
合
加
拿
大
中
央
銀
行
之
新
增
貸
款
一 

利
息
。(
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財
長
基
利
』 

Ulullo 

甸
昨
日
向
阈
會
提
案
向
外
再
惜
入
一
百 |  

I  
七
卜
億
元
，
卽
是
在
一
九
七
八
至
七
九I  

Ullluulil 

合
計
年
度
借
人
七
卜
億
元
，
其
後
借
入 
』 

3

-
百
億
。 

I  

提
案
若
通
過
，
合
計
加
拿
大
在
七
八 

I

至
七
九
年
度
之
外
債
將
兩
百
八
十
億
元

IIUIUUI 

國
庫
總
長
安
德
士
說
，
加
國
財
政i  

一 
非
再
多
借
外
債
無
以
維
持
開
支
。 

0
三=
三0
三三三=
5
三三=
=
=
3
三三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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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三三三0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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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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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. 
一九 丿 年

—

十 
丿

狄瑪里與林達光等 

訪華歸來促增貿易 

(
滿
地
可
加
新
社
電
)
「
加
拿
大
工
商 

領
袖
訪
華
團
」
領
麻
狄
罵
里
等
昨
日
由
香
港 

返
抵
滿
地
可
，
招
待
記
者
稱•
・
美
國
不
久
終 

必
與
中
國
建
立
外
交
關
係
，
加
拿
大
必
須
趁 

此
良
機
搶
在
中
美
訂
交
之
前
盡
力
推
動
增
進 

中
加
買
易
。

同
行
之
華
商
學
者
林
達
光
博
士
說
：
中

三
.

0888880R.

4008O88888O88R

中美通航開
機値億六元

*
*
東
京
內
外
的
工
業
設
備
，
賞
天
稍
後 

車容龍大断星博曆 

啓
程
前
往
日
本
古
都
京
都.•
二
十
七
至
二
^

^

-

^

^

^

^

 

十
八
日
鎏
京
都
和*86

大
阪
的
工
威，
傳"
肯!8
選美總統

时

流
轉
」
一
語
來
同
敬 
*|
杜
了
。

實
行
之
停
火
。
、 

卡特邀請保達訪美 

南非談判難達協議 

(
比
列
陀
利
亞
美
聯
社
電)
美
國
人
士 

昨
日
稱
：
美
富
統k
特
已
遂
請
南
非
總
理
保 

達
訪
華
盛
頓
並
進
行
會
談
，
但
未
指
定
日
期 

。R
特
是
在
一 
封
由
美
國
務
卿
范
斯
遍
交
之 

信
件
中
作
此
邀
請
。
范
氏
刻
在
南
非
進
行
闊 

於
西
南
非
(
納
米
比
亞)
前
途
之
談
判
。 

同
時
，
南
非
外
長
畢
保
達
稱
：
他
不
相

勞煩卡特出面調解 

(•
：，盛
頓
加
新
社
電)
美
官
員
稱
：k
 

特
總
統
咋
與
收
以
兩
统
和
談
代
表
會
面
，
檢 

討
和
約
談
判
進
展
，
並
認
爲
所
有
餘
留
障
礙 

均
可
克
服
。
該
官
員
此
言
旨
在
消
弭
外
傳
談 

判
已
出
現
危
機
之
說
，
蓋
以
色
列
外
長
戴
揚 

曾
謂
亂
判
已
膠
着
，
故
須
請k
特
出
面
調
解 

。
他
說
，k
特
於
會
見
埃
以
代
表
後
稱
・•
並 

無
特
殊
問
題
，
並
無
危
機
。
白
宮
於
事
後
發 

史
聲
明
。
謂
美
埃
以
三
方
迄
今
所
獲
進
展
均 

表
滿
荒
。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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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
失

業

金

領

取

辦

法

2  
就業兼移民部今晨在省報公佈 - 

一 

分設四戚緊急服務請親往領取 
一 

(
本
報
訊
)
加
拿
大
就
業
兼
移
民
部
今
晨
在
省
報
刊
登
公
告
，
指
示
領
失
業
金
在
郵
政 

罷
工
期
間
往
何
處
領
取
支
票
。

公
告
稱
：
就
業
部
已
在
大
雲
地
區
設
立
四
處
緊
急
服
務
中
心,
請
按
照
居
住
地
點
之
分 

區
前
往
各
該
中
心
領
取

第
一
區
：
居
住
北
雲
高
華
及
西
雲
高
華
兩
市
者
，
請
前
往
科
比
士
街
-
五
二
二
號
「第

，
在
賈
加
利
亞
地
路
以
西)
，
請
往
雲
市
布 

辣
街
一
六
五0
號
海
軍
兵
房
領
取(
詩
科
兵 

房
)
。第

三
遍
•♦
包
含
烈
治
文
，*
■
島
，

18 

他
，
律
那
等
地
，
卽
是
菲
沙
河
以
南
，
第
- 

0
四
街
以
西
，
加
美
邊
界
以
北
之
地
區
，
請 

往
烈
治
文
格
闌
維
大
道
七
二
)
。
號
「
聖
三 

一
教
堂
」
領
取
。

第
四
區
••
包
括
南
本
那
比
市
(
卽
是
在 

界
限
路
以
東
，
加
拿
大
公
路
以
南
，
賈
加
利 

亞
地
路
以
東
之
地
區)

，
與
二
埠
(
紐
威
市 

)
碎
曲
骨
林
市
與
曲
营
林
市
，
素
里
市
•
蘭 

里
市
，
埃
昂
那
島
，
露
土
地
及
白
石
等
地
區 

(
卽
是
在
第
一
厂 M
街
以
東
，
加
美
邊
界
以 

北
，
菲
沙
河
南
北
兩
岸
，
印
地
安
臂
內
灣
以 

東
之
地
區)
，
請
往
二
埠
(
紐
威
市
)
第
六 

街
夾
女
王
大
道
之
「皇
家
二
埠
兵
團
兵
房
」 

領
取
。請

注
意
事q
:

以
上
各
處
中
心
辦
公
時 

間
爲
從
星
胃
一
至
星
期
五
每
日
匕
午
九
時
卅 

分
至
一
卜
午
三
時
卅
分
止
，
必
須
携
帶
社
會
保 

險K
及
身
份
證
明
方
可
領
取
，
若
标
代
領
亦 

須
帶
代
領
人
之
身
份
證
及
委
託
代
領
人
之
簽 

字
屈
件
，
寫
明
社
保
號
碼
。
「
失
藥.兩
週
報 

告f
」
亦
須
毂
送
往
各
中
心
或
就
業
部
或
失 

業
部
，
切
勿
投
郵
。
，

特
別
注
意•■
領
取
失
業
金
支
票
係
按
照 

社
保
證
號 

68
未
尾
敷
字
排
列
領
取
日
期
； 

「零
」及
「
一 
」宇
者
；
限
星
期 - 
前
住
領 

取
。
「
二
」
及
「
三
」
字
，
星
期
二
領
取
。 

「
四
」
及
「
五
」
字
，
星
期
三
領
取
。
「
六 

」
及
「
七
」
字
，
星
期
四
領
取
，
「
八
」
及 

「
九J

字
，
星
期
五
領
取
。
不
符
日
期
者
不 

發
。加國無 6

 限制外匯 

(
渥
太
幸
加
新
社
處)
聯
邦
財
長
基
利 

甸
最
近
函18

保
守
黨
溫
尼
辟
代
表
下■
員
麥 

堅
士
稱
：
政
府
無
意
實
施
限
制
人
民
携
出
或 

III

出
之
款
額
作
爲
保
障
加 ®
之
措
施
，
麥
堅 

士
曾*
 喆
實 

111 限
制
外■
政
策
■

六
野
戰
兵
團
」
兵
房
領
取
。

第
二
區
：
包
括
雲
市
市
區
，
東
至
界
限 

路(
包
度
里
路)
，
南
以
菲
沙
河
爲
界
，
與
北 

本
那
比
巾
(
以
加
拿
大
横
貫
公
路
爲
界
以
北

回敎敎長昨日逝世 

(
關
経
美
聯
社
電)
全
球
五
億
三F
萬 

同
教
徒
之
領
導
人
馬
茂
德
教
長
，
昨
在
開
羅 

逝
世
，
終
年
六
十
八
歲
。

叙軍仍將在黎作戰 

制止基督敎徒.親以 

( 
貝
魯
特
美 ®
社
通
)
叙
利
亞
外
長k
 

丹
稱
：
叙
軍
將
重
新
對
黎
巴
嫩
基
督
教
徒
作 

戰
，
以
結
束
基
督
教
民
兵
與
以
色
列
之
勾
結 

。
叙
利
亞
派
有
二
萬
六
千
餘
名
軍
隊
在
黎
巴 

*
維
持
和
平
，
並
指
藜
國
基
督
教
徒
受
以
色 

列
武
裝
及
支
持
。
沙
地
阿
拉
伯
外
長
費
沙
則 

謂
•
阿
拉
伯
阈
家
决
不
同
意
由
聯
合
國
部
隊 

代
替
叙
軍
駐
整
維
持
和
平
，
亦
不
接
受
美
法 

等
西
方
國
家
之
方
案
。

又
訊
：
蜜
巴 *
基
督
教
領
袖 
拒
紹
終 

止
其
與
以
色
列
間
之
聯
盟
關
係.
並
拒
必
阿 

拉
伯M
家
所
提
關
於
使
基
督
教
民
兵
中
立
化 

之
保
證
。
終
止
對
以 *
 盟
-
節
係
叙
利
亞
及 

其
他
阿
拉
伯
國
家
所
提
出
，
這
些
國
家
在*
 

京
・
行
三
天
倉M
後
，
向
基
督
教
提

ffl
最
後

久
，
但
該
協
議
尙
待
中
美
雙
方
正
式

81  

實
。
中
國
現
有
五
百
架
客
損
，
包
括
波 

音
式
十
架
，
英
製
者
卅
八
架
，
其
他
爲 

蘇
製
。▲

(
伯
利
恆
美
刷
社
電)
約
旦
河 

西
岸
之
巴
勒
斯
坦
領
袖
，
昨
在
伯
利
恆 

大
學
校！一

內
向
一F
多
人
所
曇
行
之
民 

衆
大
會
演
說
，
・
責
大
衞
營
埃
以
和
平 

58

議
，
發
言
者
包
括
急
進
派
及
温
和
派 

領
袖
，
他
們
一 
致11

責
埃
第
瓏
沙
德
單 

强
與
以
色
列
談
判
，
抛
棄
巴
勒
斯
坦
。 

巴解領袖議責沙 «

(
東
京
美
聯
社
電)
中
域
卽
將«
 

買
三
架
美
统
波
音
公
司
之
七
四
七S
P
 

超
霸
式
噴
射
客
機
，
作
爲
中
美
直
接
通 

航
之
開
始
。

「
日
本
經
濟
新
聞
」
昨
日
報
導
是 

項
消
息
稱
：
中
國
民
航
局
已
與
美
國
波 

音
飛
機
廠
協
議
，
以
一
億
六
千
萬
元It  

買
三
機
，
包
括
零
件
配
件
，
將
於
十
一 

月
內
正
式
簽
訂
合
同
。

西
雅   

■
波
音 «
廠
發
言
人
布
殊
證 

，實
公
司
確
已
接II

中
国
民
航
局
敷
月
之

(
雲
市
加
新
社I,)

卑
詩
省
府
與■
邦 

政
府
昨
日
簌
訂 
一 
項
五
千
萬
元
爲
期
五
年
之 

|

「
旅
遊
工
業
補
助
協
定
」
， 

由
聯
邦
補
助
卑
詩
該
敷
發
展 

省
內
旅
遊
工
業
，
吸
收
外
國 

及
本
國
遊
客
消
費
，
藉
以
彌 

補
國
家
財
政
赤
字
。
該
項
補 

助
包
括
發
展
卑
詩
省
著
名
滑 

雪
勝
地
「
呼*
山
滑
雪
場
」 

等
地
爲
瑞
士
式
之
國
家
公
園 

，
但
不
包
含
雲
市
及
域
多
利 

地
匾
，
其
理
由
是
要
吸
引
遊 

客
前
往
新
觀
光
地
點
而 

11 
無 

桓
消
費
，
其
內
容
項
目
包
括 

貸
款
給
旅
館
改
善
環
境
，
設 

， 

立
公

MI
與
女
全
設
施
與
歷
史 

特
色
，
訓
練
招
待
及
導
遊
人
員
，
設
立
娯
樂 

設
備
等
等
。

聯
邦
經
濟
環
境
發
展
部
長
李
沙
說
：
開 

發
建
設
卑
詩
山
光
湖
色
，
可
以
挽
留
本
處
遊 

客
內
遊
而
减
少
加
幣
外
流
赤
字♦
加
拿
大
人 

在
-
九
七
七
年
外
遊
之
支
付
多
達
十
七
億
元 

，
乃
是
加
國
財
政
赤
字
主
因
之
一
。 

當年小童批评法官 

151 雷蒙今成名畫家 

「
雲
訊
)
省
報
專
欄
作
家
卓
大
衞
在
其 

「
每
日
漫

5」

內
稱
：
多
年
前
雲
市
法
官
彪 

利
常
常
在
公
餘
到
緬
街
寫
生
，
畫
，
當
時
有 

一 
一 
個
華
裔
小
男
孩
時
來
旁
観
，
批
評
法
官
之 
一 

畫
「畫
得
爨
睇
死
」
，
該
位
小
男
假
星
在
已 

長
大
成
爲
著
名
之
雲
市
西
豊
家
周
雷
蒙C

譯 

音
)
，
與
彪
利
法
官
一 
同
被
推
爲
担
任
裁
判 

「
世
界
上
最
拙
劣
，
畫
作
品
」
大
拍
資
之
兩 

位
裁
判
員
。

一非法移民判離境 

(
片
技
利
加
新
社
電)
非
法
來
加
被
判 

離
境
之
卅
七
歲
西
班
牙
男
子
皮
列
士
决
定
囘 

國
甘
冒
被
暗
殺
之
危
險
，
他
說
他
只
有
兩
百

元
，
無
路
可
走
，
只
好
週
內
囘
國
。

皮
列
士
係
-
九
七
四
年
以
遊
客
身
份
來 

加
，
轉
爲
就
職
謀
生
，
因
而
被
移
民
部
判
令 

離
境
，
他
說
在
西
班
牙
曾
經
因
參
加
反
對
佛 

朗9
政
權
之
活
動
而
被
捕
人
律
遭
到
刑
害
，

他
恐
一8

同
國
後
被
暗
殺
。
但
是
加
鼠
移
民
部 

說
西
國
已
非
拂
朗
用
執
政
，
他
不
應
再
有
恐 

懼
，
應
携
妻
及
五
子
女
返
國
，
皮
氏
岳
父
係 

西
國
富
翁
之 
一■

加人搶31

美國地產 

(
多
倫
多
加
新
社
電)
加
幣
长
跌
聲
中 

，
加
人
並
未
趕
忙
盡
量
花
錢
買
物
，
但
亦
並 

未
覇 

01 存
入
銀
行
收
取
七
・
四
分
三
之
為
息 

，
亦
未
搶
購
黃
金
保
値
，
亦
未
摘
落
公
債
， 

市
场
之
冷
淡
，
卽
使
是
銀
行
界
人
士
亦
感
迷 

情
不
解
。

根
據
美
國
芝^w

實
業
公
司
協
會
統 

計
，
加
拿
大
人
已
成181*

美

IS
地
童
之
第 

二
位
大
買
主
，■
次
於
荷 M
人
，■
底
揭
開 

，
原
來
是
加
人
有 «
者
覆
多
去
美■
買
實
業・ H

信
西
方
五■
外
長
能
與
南
非
政
府
連
致■
於 

西
南
非II

立
計18

的58■

。

埃以和談一度膠着

全
加■
政
大
・
工
・■
爲 

雲
申 «
*
 貝IB

工
罐 

J

通■

，
表
示
必
要
時
將
以
武
力
終
止
上
述■
 

■

。
美一一

務
院
亦
警
告Ilf

国
基
督
教
籲
補
查 

蒙
切
勿
違
反
叙
軍
與
基
督
教
民
兵
在
貝*
特

电


